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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海淀区扶持社会力量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的起草说明

1、 起草背景
[bookmark: _Hlk228971742]为进一步夯实我区青少年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基础、打造新型青训体系，补齐项目短板弱项，充分调动社会竞技体育训练机构积极性，专业教练不足、训练场地薄弱、社会力量参与不充分等问题，区体育局在深入调研、广泛征求意见并借鉴先进地区经验基础上，拟定了《海淀区扶持社会力量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2025年以来，区体育局结合我区体育发展实际需求，多次研讨政策方向。依据《关于促进和规范社会体育俱乐部发展的意见》《关于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》等上级文件精神，形成《奖励办法》征求意见稿，并根据相关部门反馈意见修改完善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奖励办法》围绕社会力量承办青少年竞技体育队伍提出8个方面34条举措，面向海淀区输送、注册的运动员，参加奥运会、亚运会、全国运动会、北京市运动会等取得前三名给予奖励。

